安化县东坪黄沙坪公租房分配方案

为保证我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确保公租房分配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一、意向登记对象
原则上登记的轮候人员为黄沙坪社区城镇住房困难的社区居民和下岗单位职工，以审核通过2024年第2季度租赁补贴审核的申请对象。原4户拆迁对象优先入围。
二、分配房源
本次分配房源坐落于东坪镇黄沙坪社区，共16套，户型全部为二室一厅，总建筑面积1353.24平方米，具体如下：
	建筑面积（㎡）
	户室号

	69.75
	*01，*02，*03，*04


三、分配原则
1、坚持阳光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全面审查、严格把关的原则；
3、 坚持公开公示、接受监督的原则；
4、 等额抽签分配、精准保障的原则。
四、分配办法
1、意向登记。有分配意向的轮候对象在2024年11月8日至11月22日将其住房、人口、收入、财产状况等异动情况，提交至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经审核合格的对象，在黄沙坪社区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3、对公示无异议的对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组织部门联审，拟定入围对象，并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4、对二审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确定为入围对象。
5、经审核合格的入围对象参与公开抽签，抽中房号的对象即为入住对象。
五、分配方式
由于本次分配房源较少，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入围对象所入住房号。
六、其他事项
1、为保证本次抽签公平公正公开，将邀请纪委监察部门、公证人员、社区代表等参加抽签分配。
2、已入围对象，于2025年1月6日，到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登记分配股领取入场券轮候抽签。
3、参与抽签的对象凭本人身份证和入场券（一券一人）抽取顺序号，抽签对象凭顺序号对号入座，按顺序号抽签。
3、已抽中房号并及时办理好了入住手续，对已享受住房租赁补贴的对象，考虑搬迁过渡期，从抽签次季度开始不再享受住房租赁补贴。
4、已入住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就应当退回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①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②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
③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④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⑤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5、因本次所配租房源不便于工作、生活的，经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同意后，配租申请人可以相互调换所配租公共租赁住房，也可放弃所配租房源，选择享受住房租赁补贴。
6、分配工作联系方式：19307370087，李先生。
地址：安化县政务大厅住保窗口。
七、组织管理
    成立黄沙坪公租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顾问：黄先保；组长：姚繁荣；副组长：吉亦军、作风办负责人、分配登记股股长 ；办公室（维稳专干）、规划建设股、公房管理股和东坪分中心负责人、登记分配股工作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登记分配股。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主要负责资格审查、部门联审和分配入住等工作。入住后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由东坪分中心具体负责。
八、具体时间安排
1、意向登记：2024年11月22日前完成；
2、联审复审：2024年12月27日前完成；
3、分配入住：2025年1月6日前完成。



                                 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4年12月9日


